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固

定资产的管理，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提高资产使用效益，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根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等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

单位价值在 1000 元（含）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

在 1500 元（含）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

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

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如图书、家具、用具、装具等，

也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第三条 固定资产管理遵循“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相结

合、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相结合、实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

合”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责任

到人”的管理体制。



第二章 固定资产范围与分类

第四条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固定资产主要包

括：

1、房屋及构筑物。办公用房、标准厂房、仓库、道路、

围墙等。

2、专用设备。用于招商展示、安防监控、环境监测、

网络通信等特定工作的仪器和设备。

3、通用设备。计算机、打印机、复印机、空调、摄像

机等办公设备和电器。

4、家具、用具、装具。办公桌椅、文件柜、沙发等。

5、交通运输设备。公务用车。

6、在建工程。已发生必要支出，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

的建设项目。

第三章 管理职责与分工

第五条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是固定资产的归

口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1、制定和完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

2、负责固定资产的采购、验收、登记、调配、维修保

养和报废处置等全过程管理。

3、建立和管理固定资产台账及卡片，定期组织清查盘

点。

4、监督和指导各股室的固定资产使用和保管。

第六条 财务股是固定资产的价值管理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固定资产的财务核算，建立固定资产总账和明



细账。

2、办理固定资产购置的预算审核和资金支付。

3、参与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

符。

第七条 各使用股室是固定资产的使用保管单位，主要

职责：

1、负责本部门所用固定资产的日常保管、维护和使用。

2、设立股室资产管理员，建立部门固定资产台账。

3、配合归口管理股室进行资产的清查、登记和统计工

作。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配置与采购

第八条 固定资产配置应遵循“依法依规、科学合理、

勤俭节约、从严控制”的原则，优先通过调剂方式解决。

第九条 固定资产的购置，必须纳入年度部门预算。未

列入预算的，原则上不予采购。特殊情况需追加的，须履行

严格的审批程序。

第十条 固定资产采购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及招投标相

关法律法规执行。采购完成后，由归口管理股室组织使用股

室、财务部门进行联合验收，并填写《固定资产验收单》。

第五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实行固定资产标签化管理。验收合格的资产，

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编号、粘贴标签，做到“一物一卡一码”。

第十二条 建立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对资产从“入



口”到“出口”进行全程动态管理，实现信息共享。

第十三条 资产在内部调拨，须填写《固定资产调拨单》，

经调出、调入部门及归口管理部门签字确认后，调整台账。

第十四条 固定资产的出租、出借，必须经科左中旗工

业项目管理办公室班子集体研究批准，并签订规范合同，租

金收入按规定上缴财政。严禁擅自出租、出借。

第六章 固定资产的处置与报废

第十五条 固定资产处置是指对资产进行产权转让或注

销的行为，方式包括无偿调拨、出售、出让、转让、置换、

报废、报损等。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报废：

1、超过使用年限，且已无法满足工作需要。

2、因技术原因确需淘汰，且无法继续使用。

3、严重损坏，无法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

4、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毁损、灭失。

第十七条 资产处置流程

1、使用部门提出申请，并填写《固定资产处置申请表》。

2、归口管理部门组织技术鉴定或审核。

3、财务部门核对资产价值。

4、报管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主要领导或上级

主管部门审批。处置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第七章 固定资产的清查与盘点

第十八条 建立固定资产定期清查盘点制度。归口管理

股室应会同财务股、使用股室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清查盘



点。

第十九条 盘点内容。核对固定资产的实有数量、存放

地点、使用状况是否与账面记录一致，是否完好有效。

第二十条 对盘盈、盘亏的资产，须查明原因，分清责

任，并形成书面报告，按审批权限报请处理，确保账、卡、

物三相符。

第八章 监督与问责

第二十一条 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纪检组、内

审部门负责对固定资产管理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将其作为

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领域。

第二十二条 对因管理不善、使用不当造成资产丢失、

严重损坏或擅自处置的，追究使用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的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资产重

大流失的，或因违规操作谋取私利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左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负

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科尔沁左翼中旗工业项目管理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6 日


